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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社科院（社科联）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

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长春全面振兴新突破

专项研究课题招标公告 

 

 

各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社会团体及相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

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为长春振兴发展实现新突破

发挥社科咨政作用，长春市社科院（社科联）经研究决定启

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

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推动长春全面振兴新突破专项研究课

题（以下简称“振兴专题”）招标立项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

公告如下: 

一、项目简介 

1.立项重点。“振兴专题”招标立项工作，认真贯彻落

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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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围绕市委工作部署，确立相关研究课

题，组织在长专家学者和社科工作者开展研究，进行重点资助，

形成一批有分量有价值的科研成果，为长春市经济社会发展

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。 

2.项目数量及资助额度。“振兴专题”研究课题，初步确

定立项 10项，每项资助 1-3万元。 

3.项目指南。《“振兴专题”招标指南》共开列 10 项题

目，请申报者围绕《指南》题目，拟定具体的研究题目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

1.申报条件。各大专院校、科研院所、党校、党政机关、

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，凡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

行政职务相当于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实际工作部门负

责人，均可申报。 

2.申报材料。项目申报人须填写《投标书》一式 4份（《投

标书》可通过网络下载或电话联系获取），经申报人所在单位

科研管理部门审核盖章后，报长春市社科院(社科联)科研处。

申报人在提交《投标书》纸质版的同时，应当同时将电子版发

送到我院（会）电子邮箱。 

3.申报期限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11 月 5 日截止。 

三、立项时限 

长春市社科院(社科联)对申报书进行资格审核和专家评

审工作，于 2023年 11月 10日前发布项目中标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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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结项要求 

1.研究时限。本招标项目研究时限为 4 个月，应于 2024

年 3 月 10日前提交结项报告。 

2.成果形式。本招标项目结项形式为研究报告或咨询报告。

每项课题报告字数不少于 2 万字，并同时提交 4000 字的精减

版。 

3.结项方式。长春市社科院(社科联)组织专家对上交的结

项报告进行评审。获市级以上领导签批、被省厅级以上单位采

纳并出具证明，可免结项评审，由评审专家进行内容审读。 

 

联系地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 2626 号，长春市社科院（社科联） 

科研组织处 

邮政编码:130051 

联系电话:0431-88771935 

联系人:李立新、张毅 

电子信箱：841050577@qq.com 

 

长春市社会科学院 

长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

2023年 10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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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

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长春全面振兴新突破

专项研究课题招标指南 

 

 

1.长春市打造新质生产力对策研究 

2.长春新区北湖未来科技城助力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

3.长春市建设现代生物医药城对策研究 

4.长春市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研究 

5.长春市主动争取和承接国家投资东北、建设东北、发展东北措

施研究 

6.长春市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业质效升级对策研究 

7.长春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提速“上台阶”路

径研究 

8.长春市县城、小城镇产业承载力和人口聚集能力提升研究 

9.长春市大力发展高质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对策研究 

10. 长春市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对

策研究 

 

 

 

 


